
九龙城区议会辖下  

社区活动策划及推广区议会工作小组  

第五次会议记录  

 

日  期：  2025年 5月 29日 (星期四 ) 

时  间：  下午 4时 43分  

地  点： 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
  

出席者：  

主  席：  

成  员：  

 

利哲宏议员 ,MH 

丁健华议员 ,MH  

左汇雄议员 ,MH  

李超宇议员   

吴奋金议员 ,MH  

吴宝强议员 ,MH 

何华汉议员 ,MH  

林  博议员   

林德成议员 ,MH  

梁婉婷议员   

陈治华议员   

张景勋议员   

黄文港议员   

黄  驰议员   

冯务君议员   

刘婉燕议员   

潘国华议员 ,JP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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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 书：  冯智能先生 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助理行政经理  

(区议会 )(4) 

列席者：    

 

 

*  *  * 

 

 

主席致欢迎辞  

1.     社区活动策划及推广区议会工作小组 (下文简称「工作小组」)主

席欢迎所有成员出席工作小组第四次会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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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   主席提醒各位成员按《九龙城区议会常规》(下文简称《区议会常

规》 )第 22 条的规定申报利益，若成员的物业业权、职业或投资等个人

利益与讨論事项有关连，或有潜在利益冲突，成员应主动在会议上申报，

以便他按《区议会常规》作出决定。  

3.     主席表示，根据《区议会常规》第 90(1)条，工作小组的法定人

数为不少于工作小组全体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。如在会议开始或在会议

进行期间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，他须指示秘书召唤缺席者出席。如在 15

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，他会宣布休会。他接着根据《区议会常

规》第 13 条的规定，批准每名与会者就同一议题参与讨论时最多发言三

次，每次发言的时限为两分钟。他又提醒与会者关掉手提电话，或将响

闹装置改为震动提示，以免会议受到干扰。  

 

议程一  

通过第四次会议记录  

4.     主席宣布第四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订，并获得工作小组一致

通过。  

 

议程二  

第七届九龙城区议会宣传活动  

(工作小组文件第 1 /2025 号 ) 

5.   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
6.     成员同意进行专业拍摄、更新及印刷 4 000 份海报，并将海报分

发至区议员办事处及区内屋苑，藉此广泛宣传区议会。此外，成员就拍

摄日的衣着作出讨论，建议统一穿着西装或运动服装，以提升一致性及

专业形象。  

7.     主席作出总结，请秘书处为区议员安排拍摄团体照。  

 

议程三  

社区活动策划及推广区议会工作小组活动的汇报  

(工作小组文件第 2/2025 号 )  

8.     秘书介绍文件并汇报各活动的计划及工作进度，重点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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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 「捕捉动人九龙城 ——一分钟短片制作工作坊暨短片比赛」

已完满结束，共有 162 人参加工作坊，以及收到 74 份参赛

作品；  

(ii)  工作小组建议于本年 7 月 31 日举行第二次培训工作坊，

就提升区议员的专业形象作培训；  

(iii)  工作小组已安排「我的九龙城」专栏定期在《香港 01》投

稿，目前已刊登了 10 篇文章，并持续进行；以及  

(iv)  工作小组暂定与民政处辖下九龙城青年发展网络的「 Y-

Dragon 计划」合作，于本年下旬安排区内中学生体验区议

员的工作及旁听区议会大会会议，提升青年对社区事务的

关注和参与。  

9.     成员建议于区议会会期期间举行「单日影子区议员」，并由议员

安排合适的活动，丰富参加者的体验。  

10.     主席作出总结，请秘书与有意参加「单日影子区议员」的区议员

跟进活动安排。  

 

议程四  

其他事项  

11.     成员没有其他事项提出。  

12.     主席表示会视乎情况决定下次会议的日期，并请成员留意秘书处

的书面通知。  

13.     主席在下午 4 时 55 分宣布会议结束。  

本会议记录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正式通过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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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秘书  

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 

2025年 12月  


